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一）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区级配套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歩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实施意见》（云财社〔2016〕321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转发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殊扶助制度扶助标准文件的通知》（玉财社〔2022〕135号）、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塔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工作实施方案》（玉红政办通〔2022〕30号）等文件及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第三届第31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建立计划生育奖优免补专项经费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基本概况

从2018年起，原云政办发〔2009〕56号、云人口发〔2009〕59号、云财社〔2016〕321号中规定除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对象继续享受全额资助，其他对象调整为每人每年180.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发放标准，高中一次性发放1,000.00元，大专一次性发放1,200.00元，大学一次性发放2,000.00元。第二条向独生子女死亡的家庭发放一次性抚慰金，一户5,000.00元，省级承担50.00%，剩余部分市级承担40.00%，区级承担60.00%扶助标准，子女死亡5,400.00元/年，子女伤残4,200.00元/年。中央承担80.00%，剩余部分省级承担30.00%，剩余部分市级承担40.00%，区级承担60.00%一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助补助标准从每人每月300.00元提高每人每月400.00元；二级补助标准从每人每月200.00元提高每人每月300.00元；三级补助标准从每人每月100.00元提高每人每月200.00元。第三条对符合本办法条件的城镇居民独男960.00元/年，独女1,080.00元/年，市级承担40.00%，区级承担60.00%，第三条对符合本办法条件的农村居民独生子女父母补助240.00元。

项目实施内容

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区级配套专项经费预计合计资金3,763,742.80元（不包括中央、省级、市级预算资金），具体是：

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区级资金1.80万元。

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学金”区级资金18.47万元。  

资助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区级资金55.42万元。

4.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保健费区级资金12.78万元。
5.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区级资金73.807万元。

6.红塔区农村居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区级资金121.896万元。

7.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护理补贴区级资金82.20万元。

8.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区级资金10.00万元。
资金安排情况
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区级配套专项经费8个项目资金376.37万元（不包括中央、省级、市级预算资金）。6个项目符合享受人员名册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平台系统导入及资金兑现，其他项目包括历年资金由各乡、街道收集银行卡号上报，局里通过开户银行兑现到个人账户。
计划6月30日前支出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308.25万元。

计划7月31日前支出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保健费21.30万元

计划8月31日前支出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10.00万元、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478.32万元。
计划9月30日前支出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123.012万元。

计划12月20日前支出红塔区农村居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区级资金121.896万元、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学金”区级资金102.608万元、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护理补贴82.20万元、红塔区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10.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5月红塔区医保中心提供资助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补助名单报红塔区卫生健康局，审核后计划6月拨付资金到红塔区医保中心及个人。

2026年1月至4月由各乡，街道初审当年享受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手术并发症)，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红塔区农村居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扶助金。5月由各乡，街道提供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保健费汇总表报红塔区卫生健康局。2026年8月由各乡，街道初审当年享受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学金"。这九项奖励由红塔区卫生健康局审定后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平台发放兑现到个人社保卡中。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保障各乡街道社保中心的正常工作运转，保障了独子保健费享受人员、宣传员、信息员、服务员补助资金到位兑现到个人账户，调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改善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状况，年度内完成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区级配套专项经费民生政策兑现到人到户。

